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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為確保音響實驗室在執行測試過程中，人員、設備及環境條件及工業衛生與安全要求，除

了保障工作人員之健康與安全，同時也使工作人員不受外界的干擾，以免影響測試之準確性、公

正性。 

二、 範圍 

本音響實驗室所有之測試項目、環境與相關人員。 

三、 參考資料 

（一）本音響實驗室品質手冊。 

（二）「矯正措施作業程序」。 

（三）「環境監控及查核作業程序」。 

四、 名詞解釋： 

無 

五、 內容 

（一）一般作業規定 

1. 每位員工依據本身工作職掌及技術能力，並遵循既訂之作業程序與規範，執行確實及公正之

測試工作，其結果不受任何外來之壓力而有所影響。 

2. 音響實驗室內之各項設施應規劃適宜的地點，妥善安置，必須避免執行測試工作時受到干擾。

若鄰近作業互不相容時，必須以適當的方式予以隔離。 

3. 若設施儀器需存放於特定環境下，務必依需求妥善安置，並定期紀錄環境條件。 

4.  測試區內之照明設備、通風、能源動力均應符合需求且應適宜的配置。 

5. 執行任何測試工作，在未瞭解其測試方法及程序前，絕不可進行試驗，以策人員、裝備安全。 

6. 執行任何測試工作前，必須依據設備之標準操作程序詳實檢查設備之操作是否在正常狀態，

待確定無任何異狀後，才可進行試驗。若發現有異狀時，應立即依「矯正措施作業程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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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 

7. 音響實驗室內應具備環境監控器，如溫度計、溼度計等，於測試執行前先確認環境條件是否

異常，試驗時之濕度與溫度亦會紀錄於檢測報告中。 

8. 測試儀器應於每次測試工作結束後清潔整理，並維持地面整潔。 

（二）音響實驗室安全要求 

1. 音響實驗室於測試工作範圍內應予於標識，且於音響實驗室外適合處加貼(掛)警示標語，如

「非工作人員請勿靠近」等。除工作同仁與實驗室主管外，其它人員非經技術主管同意，不

得任意進出主控室。 

2. 經核可進入測試區之非工作人員(如顧客設備安裝人員)必須遵守本音響實驗室之規定及管

制事項，且不得喧嘩、攝影及碰觸任何儀器設施，以免影響測試之結果及安全。 

3. 進入測試區之工作人員，不得攜帶任何危險及違禁物品。 

4. 測試區乃測試之場所，不得用於會客，若有公務洽談應於會客室內進行。 

5. 當日檢測工作結束，工作人員離開檢測站，應關閉電源。 

6. 當業主要求會驗時，必須經主管同意，始可進入測試區會同測試及相關之作業。 

7. 音響實驗室應於方便、明顯處配置滅火器，以備緊急時使用。 

8. 音響實驗室應配置簡易急救箱，如有任何工安意外產生，應立即向技術主管報告，以採取必

要處置措施。 

9. 相關儀器操作上，應注意之安全事項，詳見各儀器之標準操作程序。 

（三）音響實驗室配置管理 

   1.  音響實驗室內應依工作性質之不同，明顯標示區別，本音響實驗室之設施配置圖如圖一所示。 

   2.  參考物質與標準件為音響實驗室查驗及評估測試方法與測試系統之重要物件，應放置於防 

       潮箱內或對存放空間進行除濕，以免遭受人為或環境因素之破壞。 

（四）環境監控 

   1.  測試規範規定或特別考量之環境，則依照「環境監控及查核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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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音響實驗室設施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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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說明本音響實驗室之主要設備及其校正週期和追溯至國家標準之機構，同時為保障量測設備

之準確性，延長其使用年限，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 範圍 

適用於本音響實驗室執行測試業務所使用之有關儀器設備。 

三、 參考資料 

（一）本音響實驗室品質手冊。 

（二）「採購管制作業程序」。 

（三）「計量追溯作業程序」。 

（四）「不符合工作的管制程序」。 

（五）「識別貼紙」。 

（六）「儀器設備管理清冊」。 

四、 名詞解釋 

參考物質：具有一項或多項完善建立之特性，而該特性被用以校正儀器、評估量測方法或給

材料定值之物質或材質。 

五、 內容 

（一）儀器設備清冊 

    主要儀器設備及參考標準件至少要有之資料要項，詳見「儀器設備管理清冊」所示，並依據

「計量追溯作業程序」規定辦理。測試時可依據實際運作狀況增列管理項目。 

（二）儀器設備管理 

儀器財產編號依中央政府各機關財產管理辦法、財務分類標準編列，以方便管理為原則。 

（三）一般保養維護規定 

1. 音響實驗室內之儀器設備保養主要分成三大類，分別為日常清潔保養、定期及異常維修保

養；其中日常清潔保養不需紀錄，維修項目應紀錄於「儀器設備履歷卡」。 

2. 依據儀器設備構造及其特性不同，維護保養項目和程序請詳參本音響實驗室所建立之「測

試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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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音響實驗室人員若無法執行儀器異常維修保養，則依「採購管制作業程序」委託製造或代理

商進行維護保養。保養修復後之儀器，得由技術主管配合檢修機構以標準件測試，所顯示之

數據均在容許誤差內，始能接收並納入檢測體系。 

4. 技術主管每月檢查儀器設備維護保養紀錄乙次，維護保養紀錄由行政組妥為保管。 

（四）儀器設備之使用、搬運及儲存 

1. 每項測試設備應由受過操作訓練者來執行操作，新進人員應在有監督者陪視下，方可操作儀

器。 

2. 各項量測儀器、參考物質、標準件外送校正時，均要放置於原始之包裝箱內才可外送，以避

免儀器運送時造成損壞。 

3. 大型儀器之移動或改變置放位置，應確保原有功能不受影響，否則應再校正或查驗合格後，

才能執行測試之工作。 

4. 參考物質及標準件應連同原廠之包裝箱（盒）置於防潮箱內，不得任意移動。 

5. 每項測試裝備除校正標籤外，應貼上音響實驗室所有之「識別貼紙」，內含財產編號、品名、

使用人等資料。 

（五）量測設備所隨附或內建之測試軟體   

     所有量測設備使用之測試軟體，屬該設備之一部分，應依「數據資料與資訊媒體管制作業程

序」建立備份檔、註明其版次、建立時間、簡略內容，經實際驗證後，方能使用於測試工作。 

（六）量測設備之異常處理 

    當量測設備有超載，顯示可疑結果、操作錯誤、使用中突然損壞或校正/查驗結果有疑慮時，

應將該設備暫停使用，並依「不符合工作的管制程序」規定辦理。 

（七）量測設備安全保護要求 

     量測設備之安全保護裝置或涉及校正之調整鈕，非經技術主管或原廠工程師指導不得任意

調動，以免影響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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